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应对疫情影响促进养老服务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区民政局、财政局、国资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及本市《关于继续加大中小微企业帮扶力度加快困难企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有关事项的通知》，减轻疫情对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影响，帮助养老服务机构共渡难关和稳定发展，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标准
　　依据《北京市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管理办法》，加大对养老机构运营支持力度。自2022年3月实行养老服务机构一级防控措施起，在现有运营补贴标准的基础上，对养老机构按照每实际收住1名老年人每月增加500元的标准，给予最高6个月的运营补贴，根据实际封闭管理时间分批拨付。
　　对于已经民政部门备案公告运营的城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城区驿站）、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农村驿站），已收住临时托养老年人且按照政府要求实行封闭管理的，参照养老机构运营补贴规定及计算方式，按照每实际收住1名老年人每月增加500元的标准，给予6个月的运营补贴。
　　养老机构实际收住老年人数量以2022年3月31日市社会福利服务管理平台归集的本市户籍老年人数据为依据，月度内老年人入住时间满15天（含）的，以一个月计发运营补贴；未满15天的，不予计发运营补贴。
　　养老服务机构要认真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本市养老机构疫情防控管理要求，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出入院管理，定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引导收住人员接种新冠疫苗。此次新增的运营补贴应与养老服务机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落实相结合。
　　养老机构因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落实不力被扣减部分运营补贴，在2022年上半年及以后的养老机构常态化运营补贴拨付时统一结算。鼓励各区在8月底前完成上半年养老机构常态化运营补贴拨付工作，但最迟不得晚于2022年9月底。
　　截至本通知生效之日前，对于机构已经停止运营，且后续不再运营的，不再给予机构运营补贴。
　　二、给予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补贴
　　自2022年3月实行养老服务机构一级防控措施起，对于经民政部门备案公告运营的城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城区驿站）、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农村驿站），按要求认真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且基本完成责任片区相关工作任务的，分别按照每月2万元、1万元的标准，给予最高6个月的定额运营补贴，根据实际封闭管理时间分批拨付。本通知生效之日前，对于已经关停且后续不再运营的驿站，不再给予运营补贴支持。各区应于2022年7月中旬完成2022年3月至5月补贴的拨付工作，2022年9月底前完成后续补贴的拨付工作。
　　对于驿站因执行养老服务机构一级防控措施，难以按《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扶持办法》等规定全面完成4项基本养老服务项目，但已按各区要求完成电话巡访、养老顾问、应急呼叫、供需对接及其他替代性基本养老服务任务的，由各区根据驿站完成基本养老服务任务情况核定给予驿站基础补贴，并于2022年7月中旬完成上半年补贴拨付工作。
　　驿站因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落实不力被扣减部分运营补贴，在2022年上半年及以后的养老机构常态化运营补贴拨付时统一结算。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15日内，各区按照就高原则，就养老服务机构一级防控期间给予驿站定额运营补贴，或给予驿站基础补贴做出选择确认，并向市民政局报备。
　　各区可结合本区实际，对在社区防控等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驿站，给予奖励。
　　三、减免养老服务机构房租
　　2022年承租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所属房产用于开展养老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由各区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关于继续加大中小微企业帮扶力度加快困难企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2〕14号）协调减免房租。
　　对于承租非国有房屋且无法获得租金减免的养老服务机构，各区可结合实际给予适当帮扶。
　　四、降低公办民营机构管理发展资金收取比例
　　所有权方减半收取疫情防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期间运营方的机构管理发展资金、租金等。
　　五、加强经费保障
　　本《通知》所需经费，由各区做好统筹安排，多渠道筹集资金。对于2022年疫情防控期间提高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所需经费，由市、区财政按照6∶4比例分担，其中市财政补助于2022年7月中旬前通过专项转移支付下达各区。新增的运营补贴于2022年7月中旬一次性拨付至养老服务机构。各区要强化相关记录并妥善保存完整凭证，自觉接受事中、事后审计及监督。
　　附件：养老服务机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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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养老服务机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2022年9月底前，对被发现有以下严重违反疫情防控要求且经市、区民政部门分别认定的养老机构，发现一次的扣减新增运营补贴总额20%的补贴，发现两次的扣减50%的补贴，发现两次以上的扣减80%的补贴。其中，对出现第七条情形的，按相应规定扣减运营补贴。
　　1.养老机构（含收住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下同）大门未按要求实行全封闭管理，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出入大门。
　　2.临时外出就医老年人及陪同人员返回养老机构后未按规定单间隔离居住。
　　3.进入养老机构的生活物资、快递物品等未按规定静置、消毒，或未做到“无接触”传递。
　　4.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违反规定提供堂食或聚集性服务。
　　5.未阻止未更换全套防护服、佩戴N95口罩的紧急维修人员、核酸检测人员、应急探视家属等进入养老机构。
　　6.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收住人员和工作人员未按规定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的。
　　7.2022年7月底前，养老机构收住人员新冠疫苗接种率（不含属地卫生健康部门认定为新冠疫苗接种禁忌症的入住人员）未达到规定要求的。接种率低于60%的，不给予补贴；接种率低于70%的，给予60%的补贴;接种率低于80%的，给予70%的补贴；接种率低于90%的，给予80%的补贴；低于100%的，给予90%的补贴。
　　8.其他严重违反疫情防控要求的情形。

